广外外校第五届校园艺术节暨小学部第7届校园现场书画比赛
★活动方案★
1、 指导思想：
为响应我校活动育人的宗旨，进一步丰富校园文化生活，努力营造积极向上、清新高雅、健康文明的校园文化氛围；为喜爱绘画、有绘画特长的同学们搭建一个展示、交流的平台，从而促进我校学生艺术特长的发展，特举办第七届校园现场书画比赛。
二、 比赛内容：
    以《水墨飞扬》为主题结合我组承担的国家十二五课题“非物质文化的校园传承与发展”，表现一定的岭南地方特色。
三、比赛作品要求：
绘画：

1、低段（一二年级）：八开画纸，表现形式不限；

2、中高段（三—六年级）：用国画的形式来表现，表现手法不限。
书法：四、五年级学生，初赛在书法课上举行（随堂举行），书写指定内容。
四、 参赛对象：
广外外校小学部1-6年级学生
五、参赛方式：  
绘画比赛初选以班级为单位进行，每个班级选出3位同学代表本班级参加现场绘画比赛。书法比赛初赛在书法课上举行，评选出40名学生参加复赛。复赛学生抽选指定的书写内容。

请于2013年10月25日（周五）前将各参赛者名单上报到各年级美术老师和书法徐老师处。
六、参赛时间：
初赛：2013年10月20日——11月10日

决赛：2012年11月13日（星期三）晚7：00至9：00
七、决赛地点：
   绘画：一二年级：低教楼102美术室；三至六年级小学阶梯教室；
   书法：311书法室

八、奖项设置：
绘画：一等奖2*6，共12名；二等奖5*6，共30名；三等奖8*6，共48名；

书法：一等奖3名；二等奖：6名；三等奖：12名

· 绘画奖项按年级分配，不按班级分配。
九、具体工作安排：
活动总负责人：包建；
绘画比赛负责人：杨晨薇；

书法比赛负责人：徐长辉；
场地联系：杨晨薇；

电视台联系：包建；
幻灯背景：万红靖；

通知起稿发放：王琳；
证书奖状印制：昝瑾霞、徐长辉；
广外外校小学部艺术组

     2013年10月
